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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734号

申 请 人：肖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肖某某对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

济开发区分局作出的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不服，向本

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12月 23日依法予以

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作

出的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并责令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某某花园小区 X号楼 XXXX室业主，

在 2024年 9月 22日 20:05分左右被困电梯，电梯内紧急呼叫按

钮报警多次摁下无人应答，电梯内手机无信号无法呼救，被困

中呼叫同楼经过邻居，邻居请求保安帮助 21:25分左右到达，

21:40分获救，被困长达 90分钟。被困期间申请人发现电梯内

定期检验已过期，未将电梯的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

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等问题。申请人于

2024年 11月 6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

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某某花园小区电梯未定期检验等问题进行

立案调查，被申请人经调查后作出不予立案答复。申请人认为

被申请人的答复不全面，属于行政不作为。1.申请人在邮寄履

职信后持续对保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和通话装置进行视频取

证。视频取证情况记录如下：2024年 11月 6日 22:06分、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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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22:54分、11月 8日 21:26分、11月 9日 20:17分、11月 11
日 21:34分摁下 X号楼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和通话装置后等待，

无人接听；2024年 11月 17日 23:22分摁下 7号楼电梯紧急报

警装置和通话装置后等待，无人接听。2.关于 2024年 9月 22日
X号楼电梯急修记录单和情况说明存疑。第一，申请人被电梯

困事件发生后并未有物业服务及维保单位相关人员向申请人询

问事实情况，对调查中提及的 X号楼电梯急修记录单和情况说

明存疑。第二，在 2024年 10月 28日申请人报警处理相关物业

问题时，发现电梯日常使用及维修记录还停留在 2024 年 9月
21日，申请人有录音证据，也可与当天出警民警核实取证。第

三，电梯的正式维修并非相关维保单位及物业服务单位主动维

修排查，而是申请人于 2024年 9月 23日 15:58分在 12315平台

投诉，在 12315平台转办到相关单位才启动的维修排查，维修

排查后相关维保服务及物业服务单位无公示也无如实记录。3.
申请人居住在 X号楼，X号楼电梯在电梯运行中电梯轿厢门关

闭后手机移动通讯无信号，截至 2024年 11月 23日情况依旧存

在，手机移动通信设备无法对外呼救，被申请人并未提及。4.
关于电梯检验标识及安全须知张贴。2024年 11月 9日才进行张

贴告知，有图片证据。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

请求。

被申请人称：2024年 11月 7日，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

到肖某某《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后，及时组织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对肖某某申请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

查：目前某某花园小区共有电梯 34部，该小区管理方为周口市

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电梯维保单位为河南某某电梯有限公

司。该小区电梯均办理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定期检验报告

在有效检验期内，维保合同在有效期内，轿厢内安全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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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警示标志、特种设备使用标志齐全且电梯运行正常。执法

人员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针对肖某某所居住的 X
号楼两部电梯状况，被申请人重点进行了检查。1.该部电梯内

部编号 X#楼东梯和 X#楼西梯的定期检验日期：2024年 4月 1
日，检验结论：合格，检验单位：河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技术研

究院周口分院；2.两部电梯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显示，

登记机关：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梯登记证编号：梯 11豫
P0XXXX，西梯登记证编号：梯 11豫 P0XXXX，且登记标志均

粘贴于轿厢内显著位置；3.维保单位河南某某电梯有限公司依

法取得了电梯安装修理资质证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生产许可证》，编号：TS334XXXX-2026，有效期：2023年 11
月 23 日至 2026 年 8 月 15 日；4.物业公司及维保单位提供的

《电梯维保合同》有效期为 2024年 3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1
日；5.查看了 2024年 6月 26日的《电梯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记

录》、演练现场照片；6.核查了两名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

田某证书有效期至 2027年 8月，田某某证书有效期至 2027年 7
月；7.核查了物业电梯安全管理人员李某证书，有效期至 2025
年 11月；8.检查了《电梯日常巡查记录表》和 9月 22日《电梯

急修记录单》；9.检查了视频图像信息保存不少于 30日的截图

证明；10.检查了物业提供的 9月 22日电梯困人和“11月 6日
22：06分投诉人按动 X号楼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后无人接听”情

况说明等。综上所述，某某花园小区在用的 34部电梯均在定期

检验有效期内、手续齐全、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按要求张

贴、电梯维保单位资质合法、且按要求开展电梯应急救援演练

和日常维护保养。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证据确凿、依据充分、

合法合规，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4年 11月 6日，申请人肖某某通过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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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单号：124241235XXXX）向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邮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某某花

园小区电梯未经定期检验，未对其使用的电梯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未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电梯出

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

继续使用，未将电梯的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

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位置的问题，履行立案责任、调查

责任、审查责任、决定责任、执行责任、告知责任和送达责

任”。2024年 11月 7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后

于 2024年 11月 11日转交至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

分局进行处理。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 2024
年 11月 13日作出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告知申请

人“经核查：该小区管理方为周口市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维护保养单位河南某某电梯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情况：1.抽查

了 3 台运行电梯，经查：电梯运行平稳，轿厢内五方对讲畅

通，检验标识及安全须知张贴规范，其中 1 台电梯未张贴

96333标识。2.查验了该物业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周口市某某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安全人员资格证书；3.维保单位

河南某某电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作业人员资质证

书；4.物业公司与维保公司合同（2024.3.1日-2025.3.1日）。上

述文件证件均在有效期内，2024年应急预案及 2024年 6月 24
日应急救援和演习记录、照片等。针对检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

题，物业公司又提供了：该小区 25 台电梯申报 96333贴牌的申

请记录清单；9月 22日 X号楼电梯急修记录单和情况说明。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和《周口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之规定，无对物业公司和维保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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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立案查处的法理和依据，故不予立案。综上：该小区物业和

维保单位主体资格合法，维保合同有效，运行电梯使用管理规

范，维保记录和应急预案齐全，轿厢内标识齐全（部分 96333
标识正在申办中），电梯档案齐全，运行电梯均在检验有效期

内”。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2月 10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意见，申请人称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理由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及邮寄

单；2.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电）处理笺；3.不动产权证；

4.特种设备使用标志；5.电梯定期检验报告；6.周口市某某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7.河南某某电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8.河
南某某电梯有限公司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9.电梯维保人员田

某、田某某证书及电梯安全管理人员李某证书；10.电梯维保合

同；11.电梯应急救援和应急预案演习记录及演练图片；12.电梯

日常巡查记录表；13.电梯急修记录单；14.视频监控保留 30日
以上截图证明；15.9月 22日电梯困人和 11月 6日 22：06分投

诉人按动 X号楼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后无人接听情况说明；16.申
请人提供的视频证据光盘。

本机关认为：首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六

条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

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二）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

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三）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

录；第二十七条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

进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并定期自行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对在用特种设备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自行检查，并作出记

录。《河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电梯使

用单位对电梯的使用安全负责。电梯使用单位的确定按照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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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二）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电梯，物业服务企

业为使用单位。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做好

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一）制定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

确定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电梯日常使用管理

工作。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提交案涉

某某花园小区电梯使用单位周口市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电

梯进行定期自行检查的相关证据材料，其提交的电梯日常巡查

记录表记录人也并非周口市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电梯安全管

理人员，与上述规定不相符，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的案涉回复认定电梯使用管理规

范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其次，《河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做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七）

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事故应急演练。

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提交案涉某某花

园小区电梯使用单位周口市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制定的电梯

事故应急专项预案，仅提供了电梯应急救援和应急预案演习记

录及演练图片，且演习记录日期为 2024年 6月 26日，与案涉

回复中 2024年 6月 24日演习记录日期不一致，被申请人派出

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的案涉回复认

定应急预案齐全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再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电梯

的日常维护保养必须由依照本条例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维

修单位或者电梯制造单位进行。电梯应当至少每 15日进行一次

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河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

安全性能负责,并按照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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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维护保养的电梯每 15 日至少进行一次维护保养；

（五）建立每部电梯的维护保养档案，并至少保存 4年。《电

梯维护保养规则》第六条规定，电梯的维保项目分为半月、季

度、半年、年度等四类，各类维保的基本项目（内容）和要求

分别见附件 A 至附件 D。维保单位应当依据各附件的要求，按

照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并且根据所保养电梯使用的特

点，制定合理的维保计划与方案，对电梯进行清洁、润滑、检

查、调整，更换不符合要求的易损件，使电梯达到安全要求，

保证电梯能够正常运行。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没有提交案涉某某花园小区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河南某某电

梯有限公司对该小区电梯进行维护保养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申

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作出的案

涉回复认定维保记录齐全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最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特种

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

检查，消除事故隐患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河南省电梯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做

好下列电梯安全管理工作：（二）保证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和通

话装置完好，保证联络畅通；（四）乘客被滞留在电梯轿厢

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

电梯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二）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和通话装置不能正

常使用的；（五）发生乘客滞留电梯轿厢未及时组织救援，导

致乘客被滞留电梯轿厢内 1小时以上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派

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未对申请人反应

的案涉某某花园小区 X号楼电梯出现的乘客滞留电梯轿厢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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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组织救援等问题进行调查回复，属事实不清。

综上，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

区分局作出的案涉回复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

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撤销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

分局作出的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责令被申请人在

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2月 14日

抄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